LT E2RAER T
1144 B fu3 % 17415

3

AL

I oft 4 F-opEAERsE e

St
Sl

v

NI ERy P

AR TRy
IR REATFIER A EFEP RRER > H30 Y 2=AR115£1
P16P AMrll4E RFF F 1741508 20 A= ot > Mt 2

4%

L=

BN <
LHREHw o
Efd g rd Lt L f 8

6% % 278 22> ﬁ*“#mﬁéél‘m\%\ T ZIREF S TR
-2 ded MY A EZ PR BdRanz SR W AR
BlFi2 54660 TR APl RN T F GEAREEEY
PRSP AR (TR) 91 E2T 8P A T ATE R (T
Y 1504 ﬂ») 1 B B2 P o X HhAE A 0 e ’ﬁ
NFIFE R MEFIEATERA G FLFF 0 R E R
Fbx %4950% 2 1% 27 B % 5 4811F ~ 5,344211;:3:1:? S
WERE ZFEE O NP TH R o
g
CEFd A 30114832 210 » RZ X E R Ta (THEHF2
fr) ZSpitAp ¥t A 2 A 30185 9751”-‘24‘.\.#‘!‘71};]5\ 58 ]34
7 ::g;ﬁ TR ll4E R O F $368905H 7 (TA
AEFEFER) XL o HTERAII4ELY 9p P dode
£ (‘ff’,ﬁsi%f’@@) AP AR A L R E GF R K5
T RRG R T e E L %5)%‘%}5 EEEEE 0 ik 1;‘!(—

333

ZE]
[

%— 7



i F 12905 2 132 3 Fied > 4o i X A10p p PR
LR GH R L REFESL o EERA A]I4#107 1
Jp EREBEmBER T HFERE /2‘122‘5 &2 15p 2]
142 B 73 F % 368905 3 2. v £ it A 2Z P B2k > 4R
ERERYRELILYTD 1147 BRET EF 5835 2y w
HRBx > ﬁ#4&%Wﬁ{’4uwﬁmHMﬁiﬁ%”
TALSEF % (THEARP D) B il

L s 4 s A gt L——H’Lfﬁ‘ﬂg = M\r*%\ g 4
22 A BT BB wiL 0 U SRS ARS
PG (AAMRESI2902131F ) > RIEfiz 2 &p 8
oo RNEHWE FABE R AL AR a2 2
X OEFE F A MR R A A B 2 {1 £ 525948
37 (Tt fE & &5 W) 0 AH1b0F ~ o EwR
P s2FLRE2ZFE S Lt A EY AR TE I
%’élé%’%%ﬁ?o

B TSR TR R R & SERE

a E=Y = I DR 3 ’ 23 7

XE YL o

FHEZE P FEE
= F R xR
= F R
T AZRRNTA
* EHid o
¢ =2 EN & 115 & 3 ’ 24 2

T
Y
C\J
)
am
‘;- \
a

9| EERE |94 & |k

® # 4 £(J0000000 |208 483~ |RiE K
x4 % 28T




(\ER)

B iy

i
i





.he-table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width: 100%;
  table-layout: fixed;
  border-collapse: collapse;
  
}

.he-td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min-height: 30px;
  line-height: 150%;
  vertical-align: top;
  padding: 3px 6px 3px 6px;
  border: 1px solid black;
  word-wrap: break-word;
  overflow: hidden;
}

.pen-record {
  display: flex;
  flex-direction: row;
}

.pen-record-an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que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text {
  flex: 1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}

.he-h1 {
  text-align: center;
  font-size: 28px;
  line-height: 200%;
}

.he-h2 {
  line-height: 150%;
}

.he-h3 {
/*  font-weight: bold;
  line-height: 200%;*/
  /*padding-left: 96px;*/
}

/*.he-button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display: inline-block;
  cursor: pointer;
  padding: 0 4px;
  margin: 0 2px;
  background: linear-gradient(#ffffff,#E0E1E2);
  border-radius: 3px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  -webkit-user-select: none !important;
  transition: opacity .1s ease,background-color .1s ease,color .1s ease,box-shadow .1s ease,background .1s ease;
}

.he-button:hover {
  background: #FFF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35) inset, 0 0 0 0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}*/

.ui-resizable-helper {
    border: 2px dotted #888888;
    background-color: #888888;
    opacity: .3;
}

.thin-scrollbar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0px;
    width: 10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5px;
    width: 15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-thumb {
    border-radius: 5px;
    box-shadow: inset 0 0 6px rgba(0,0,0,0.6); 
    background-color: #DDDDDD;
}

/*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*/
table {
    white-space: inherit;
    line-h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w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size: inherit;
    font-style: inherit;
}

@media print {
    .page-break {
        page-break-after: always;
    }
}

/*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*/
* { 
  -webkit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/* Safari/Chrome, other WebKit */
  -moz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/* Firefox, other Gecko */
  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     /* Opera/IE 8+ */
 }

/*selection color*/
::selection{
  background: #009FCC;
}

.barcode {
	font-family: "Free 3 of 9";
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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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裁定
114年度抗字第1741號
再 抗告 人  第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邱月琴
代  理  人  周雅綺
上列再抗告人因與黃崇欽間聲明異議事件，對於中華民國115年1月16日本院114年度抗字第1741號裁定，提起再抗告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再抗告駁回。
再抗告費用由再抗告人負擔。
　　理　由
一、按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之事件，其第二審法院所為裁定，不得抗告，民事訴訟法第484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。所謂第二審法院之裁定，包含抗告法院之裁定在內，故依同法第486條第2項規定，對於抗告法院之裁定再為抗告時，亦應受同一之限制，如為關於財產權之訴訟，其標的之金額或價額，在同法第466條所定之上訴利益額數以下者（該項數額業經司法院以命令自民國〈下同〉91年2月8日起增至新臺幣〈下同〉150萬元），仍在不應准許之列。又提起再抗告，如有民事訴訟法第442條第1項所定不合法之情形者，抗告法院得依同法第495條之1第2項準用第481條、第442條第1項規定，認再抗告為不合法，以裁定駁回之。
二、經查：
　㈠再抗告人於114年3月21日向原法院民事執行處（下稱執行法院）聲請對相對人之財產於18萬9751元本息範圍為強制執行，經執行法院以114年度司執字第36890號執行事件（下稱系爭執行事件）受理。執行法院於114年4月9日核發扣押命令（下稱系爭執行命令），扣押相對人之保險契約債權，經執行法院認附表所示保險契約具醫療險及健康險性質，依保險法第129條之1規定不得扣押，如再抗告人未於10日內陳述意見，逾期將撤銷系爭執行命令。經再抗告人於114年10月13日具狀聲明異議，經執行法院司法事務官於同年月15日以114年度司執字第36890號裁定駁回再抗告人之聲明異議，復經原法院於同年11月7日以114年度執事聲字第83號裁定駁回其異議，再抗告人不服提起抗告，經本院以114年度抗字第1741號裁定（下稱本院裁定）駁回其抗告。
　㈡再抗告人雖對本院裁定具狀聲明異議，然本院裁定係以再抗告人之抗告無理由而駁回抗告，非以不合法駁回，有本院裁定可憑（見本院卷第129至131頁），則再抗告人之聲明異議，依民事訴訟法第495條規定，應視為提起再抗告之意。又茲因再抗告人對本院裁定提起再抗告得受之利益為25萬483元（即附表解約金金額欄所示），未逾150萬元，依前說明，為不得再抗告之事件，是再抗告人對於本院裁定再為抗告，為不合法，應予駁回。
三、據上論結，本件再抗告為不合法，裁定如主文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23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第十四庭  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審判長法　官　李媛媛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周珮琦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蔡子琪
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不得抗告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24　　日
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馬佳瑩　　　
　　
附表：（金額單位：新臺幣）
		要保人

		被保險人

		保險公司

		保險契約名稱

		保單號碼

		解約金金額

		出處



		黃崇欽

		黃崇欽

		全球人壽

		國華人壽至尊保本終身保險

		J0000000

		25萬483元

		原法院司執卷第28頁








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裁定

114年度抗字第1741號

再 抗告 人  第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邱月琴

代  理  人  周雅綺

上列再抗告人因與黃崇欽間聲明異議事件，對於中華民國115年1

月16日本院114年度抗字第1741號裁定，提起再抗告，本院裁定

如下：

　　主　文

再抗告駁回。

再抗告費用由再抗告人負擔。

　　理　由

一、按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之事件，其第二審法院所為裁定，

    不得抗告，民事訴訟法第484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。所謂第

    二審法院之裁定，包含抗告法院之裁定在內，故依同法第48

    6條第2項規定，對於抗告法院之裁定再為抗告時，亦應受同

    一之限制，如為關於財產權之訴訟，其標的之金額或價額，

    在同法第466條所定之上訴利益額數以下者（該項數額業經

    司法院以命令自民國〈下同〉91年2月8日起增至新臺幣〈下同〉

    150萬元），仍在不應准許之列。又提起再抗告，如有民事

    訴訟法第442條第1項所定不合法之情形者，抗告法院得依同

    法第495條之1第2項準用第481條、第442條第1項規定，認再

    抗告為不合法，以裁定駁回之。

二、經查：

　㈠再抗告人於114年3月21日向原法院民事執行處（下稱執行法

    院）聲請對相對人之財產於18萬9751元本息範圍為強制執行

    ，經執行法院以114年度司執字第36890號執行事件（下稱系

    爭執行事件）受理。執行法院於114年4月9日核發扣押命令

    （下稱系爭執行命令），扣押相對人之保險契約債權，經執

    行法院認附表所示保險契約具醫療險及健康險性質，依保險

    法第129條之1規定不得扣押，如再抗告人未於10日內陳述意

    見，逾期將撤銷系爭執行命令。經再抗告人於114年10月13

    日具狀聲明異議，經執行法院司法事務官於同年月15日以11

    4年度司執字第36890號裁定駁回再抗告人之聲明異議，復經

    原法院於同年11月7日以114年度執事聲字第83號裁定駁回其

    異議，再抗告人不服提起抗告，經本院以114年度抗字第174

    1號裁定（下稱本院裁定）駁回其抗告。

　㈡再抗告人雖對本院裁定具狀聲明異議，然本院裁定係以再抗

    告人之抗告無理由而駁回抗告，非以不合法駁回，有本院裁

    定可憑（見本院卷第129至131頁），則再抗告人之聲明異議

    ，依民事訴訟法第495條規定，應視為提起再抗告之意。又

    茲因再抗告人對本院裁定提起再抗告得受之利益為25萬483

    元（即附表解約金金額欄所示），未逾150萬元，依前說明

    ，為不得再抗告之事件，是再抗告人對於本院裁定再為抗告

    ，為不合法，應予駁回。

三、據上論結，本件再抗告為不合法，裁定如主文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23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第十四庭  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審判長法　官　李媛媛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周珮琦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蔡子琪

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
不得抗告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24　　日

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馬佳瑩　　　

　　

附表：（金額單位：新臺幣）

要保人 被保險人 保險公司 保險契約名稱 保單號碼 解約金金額 出處 黃崇欽 黃崇欽 全球人壽 國華人壽至尊保本終身保險 J0000000 25萬483元 原法院司執卷第28頁 




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裁定
114年度抗字第1741號
再 抗告 人  第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邱月琴
代  理  人  周雅綺
上列再抗告人因與黃崇欽間聲明異議事件，對於中華民國115年1月16日本院114年度抗字第1741號裁定，提起再抗告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再抗告駁回。
再抗告費用由再抗告人負擔。
　　理　由
一、按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之事件，其第二審法院所為裁定，不得抗告，民事訴訟法第484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。所謂第二審法院之裁定，包含抗告法院之裁定在內，故依同法第486條第2項規定，對於抗告法院之裁定再為抗告時，亦應受同一之限制，如為關於財產權之訴訟，其標的之金額或價額，在同法第466條所定之上訴利益額數以下者（該項數額業經司法院以命令自民國〈下同〉91年2月8日起增至新臺幣〈下同〉150萬元），仍在不應准許之列。又提起再抗告，如有民事訴訟法第442條第1項所定不合法之情形者，抗告法院得依同法第495條之1第2項準用第481條、第442條第1項規定，認再抗告為不合法，以裁定駁回之。
二、經查：
　㈠再抗告人於114年3月21日向原法院民事執行處（下稱執行法院）聲請對相對人之財產於18萬9751元本息範圍為強制執行，經執行法院以114年度司執字第36890號執行事件（下稱系爭執行事件）受理。執行法院於114年4月9日核發扣押命令（下稱系爭執行命令），扣押相對人之保險契約債權，經執行法院認附表所示保險契約具醫療險及健康險性質，依保險法第129條之1規定不得扣押，如再抗告人未於10日內陳述意見，逾期將撤銷系爭執行命令。經再抗告人於114年10月13日具狀聲明異議，經執行法院司法事務官於同年月15日以114年度司執字第36890號裁定駁回再抗告人之聲明異議，復經原法院於同年11月7日以114年度執事聲字第83號裁定駁回其異議，再抗告人不服提起抗告，經本院以114年度抗字第1741號裁定（下稱本院裁定）駁回其抗告。
　㈡再抗告人雖對本院裁定具狀聲明異議，然本院裁定係以再抗告人之抗告無理由而駁回抗告，非以不合法駁回，有本院裁定可憑（見本院卷第129至131頁），則再抗告人之聲明異議，依民事訴訟法第495條規定，應視為提起再抗告之意。又茲因再抗告人對本院裁定提起再抗告得受之利益為25萬483元（即附表解約金金額欄所示），未逾150萬元，依前說明，為不得再抗告之事件，是再抗告人對於本院裁定再為抗告，為不合法，應予駁回。
三、據上論結，本件再抗告為不合法，裁定如主文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23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第十四庭  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審判長法　官　李媛媛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周珮琦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蔡子琪
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不得抗告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24　　日
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馬佳瑩　　　
　　
附表：（金額單位：新臺幣）
		要保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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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	保險契約名稱

		保單號碼

		解約金金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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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	J00000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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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	原法院司執卷第28頁








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裁定

114年度抗字第1741號

再 抗告 人  第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邱月琴

代  理  人  周雅綺

上列再抗告人因與黃崇欽間聲明異議事件，對於中華民國115年1月16日本院114年度抗字第1741號裁定，提起再抗告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
　　主　文

再抗告駁回。

再抗告費用由再抗告人負擔。

　　理　由

一、按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之事件，其第二審法院所為裁定，不得抗告，民事訴訟法第484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。所謂第二審法院之裁定，包含抗告法院之裁定在內，故依同法第486條第2項規定，對於抗告法院之裁定再為抗告時，亦應受同一之限制，如為關於財產權之訴訟，其標的之金額或價額，在同法第466條所定之上訴利益額數以下者（該項數額業經司法院以命令自民國〈下同〉91年2月8日起增至新臺幣〈下同〉150萬元），仍在不應准許之列。又提起再抗告，如有民事訴訟法第442條第1項所定不合法之情形者，抗告法院得依同法第495條之1第2項準用第481條、第442條第1項規定，認再抗告為不合法，以裁定駁回之。

二、經查：

　㈠再抗告人於114年3月21日向原法院民事執行處（下稱執行法院）聲請對相對人之財產於18萬9751元本息範圍為強制執行，經執行法院以114年度司執字第36890號執行事件（下稱系爭執行事件）受理。執行法院於114年4月9日核發扣押命令（下稱系爭執行命令），扣押相對人之保險契約債權，經執行法院認附表所示保險契約具醫療險及健康險性質，依保險法第129條之1規定不得扣押，如再抗告人未於10日內陳述意見，逾期將撤銷系爭執行命令。經再抗告人於114年10月13日具狀聲明異議，經執行法院司法事務官於同年月15日以114年度司執字第36890號裁定駁回再抗告人之聲明異議，復經原法院於同年11月7日以114年度執事聲字第83號裁定駁回其異議，再抗告人不服提起抗告，經本院以114年度抗字第1741號裁定（下稱本院裁定）駁回其抗告。

　㈡再抗告人雖對本院裁定具狀聲明異議，然本院裁定係以再抗告人之抗告無理由而駁回抗告，非以不合法駁回，有本院裁定可憑（見本院卷第129至131頁），則再抗告人之聲明異議，依民事訴訟法第495條規定，應視為提起再抗告之意。又茲因再抗告人對本院裁定提起再抗告得受之利益為25萬483元（即附表解約金金額欄所示），未逾150萬元，依前說明，為不得再抗告之事件，是再抗告人對於本院裁定再為抗告，為不合法，應予駁回。

三、據上論結，本件再抗告為不合法，裁定如主文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23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第十四庭  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審判長法　官　李媛媛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周珮琦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蔡子琪

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
不得抗告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24　　日

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馬佳瑩　　　

　　

附表：（金額單位：新臺幣）

要保人 被保險人 保險公司 保險契約名稱 保單號碼 解約金金額 出處 黃崇欽 黃崇欽 全球人壽 國華人壽至尊保本終身保險 J0000000 25萬483元 原法院司執卷第28頁 



